
《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
双重预防机制建设通则》

解读

《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

制建设通则》已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发布，于 2024 年 12

月 1 日实施，现就编制背景、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编制背景

DB4403/T 5—2019《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

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通则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则》）于

2019 年 1 月 14 日发布，从 2019 年 2 月 1 日开始实施。《通

则》的发布和实施有效指导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

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地方标准，为我市相关行业

领域企业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

机制建设提供了依据，较好地指导全市范围企业开展相关

工作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该标准实施多年以来，随着新

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《深圳经济特区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条例》等法律的修订和发布以及风险评估

方法的逐渐升级优化，风险评估流程及要求发生了重大变

化；《广东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办法》《深圳市安全风险管

控暂行办法》等办法的出台，也对风险管控工作提出了越

来越高的要求。为此，本次标准修订，更新上述相关要求，

新增隐患排查方式及内容，明确隐患排查应以各类风险点

为基本单元，针对确定的危险源的关键管控措施（安全风



险分级管控清单）开展排查，有效推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

和隐患排查治理的有机结合。同时本次修订工作融入全市

风险评估最新方法——极端风险评估与关键措施层次控制

法，结合近年来风险评估实践经验，对《通则》的现有内

容进行全面修订，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准确性，以更好地

服务指导我市范围内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

理双重预防机制创建工作，解决现有双重预防机制创建工

作中标准不统一、方法不一致的问题。

二、本次修订通则的总体结构和部分内容说明

（一）范围

本章节界定了文件的内容和适用对象，指明文件的适

用范围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节列出本文件中安全风险、评估单元、风险点、

危险源等内容引用的文件，作为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内容，

包括 GB/T 6441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》、GB/T《13861

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》、GB 18218《危险化

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》、GB/T 33000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

基本规范》。其中，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该日期对应的版

本适用于本文件；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

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章节主要依据 GB/T 6441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》、

GB/T 13861《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》、GB



18218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》、GB/T 33000《企业

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》给出了文件编制过程中涉及的

术语和定义，包括安全风险、评估单元、风险点、危险源

等。术语和定义的确定主要是根据文件的标准化对象，采

用内涵定义的形式，使用陈述性条款给出。

（四）原则

本章节明确了实施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原

则。本章节编制的主要依据是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

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》

（安委办〔2016〕11 号）、《深圳市国资委典型行业领域双

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指引》等，同时结合深圳市风险评估

工作经验和实际情况。

（五）核心要求

本章节主要从目标和程序、机构和职责、制度化管理、

教育培训、风险分级管控、隐患排查治理、持续改进、体

系融合八个要素，明确了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

基本流程和要求。本章节编制的主要依据是《国务院安委

会办公室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

机制的意见》（安委办〔2016〕11 号）、《深圳市安全风险管

控暂行办法》、GB/T 33000—2016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

本规范》等，同时结合深圳市风险评估工作经验和实际情

况。

（六）附录

本文件共 6 个资料性附录（附录 A、B、C、D、E、F）。



本章节编制的主要依据是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实施

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》（安委

办〔2016〕11 号）、《深圳市安全风险管控暂行办法》、GB/T

33000—2016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》、《深圳市国

资委典型行业领域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指引》等，同时

结合深圳市风险评估工作经验和实际情况。

附录 A 部分为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程序。

附录 B 部分为风险评估方法介绍，主要包括工作危害

分析法（JHA）、安全检查表分析法（SCL）、作业条件风险

程度评价（LEC）及风险矩阵法（L·S）等。

附录 C 部分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示例表单。

附录 D 部分为风险公告示例，包括安全风险四色分布

图、作业安全风险比较图、重大（较大）安全风险公告栏、

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的编制目的、要点及具体示例。

附录 E 部分为不同等级风险的隐患排查责任主体及频

次示例表单。

附录 F 部分为基于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的隐患排查表示

例表单。

三、附则

本标准由深圳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，起草单位有

深圳市应急管理局、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有限

公司。


